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生 态 环 境 厅

桂环函〔2019〕132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

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监督检查的通知

各有关核技术利用单位：

根据《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9年元旦春节期间环境

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应急函〔2018〕1578号）及《广西壮

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厅关于切实做好当前

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（桂安委办〔2019〕3号）的要求，我厅定

于 2019年 1月 16日至 1月 25日期间，对部分重点核技术利用单

位进行辐射安全监督检查。检查人员及检查单位见附件（具体行

程根据实际情况另行通知）。请各被检查单位对本单位辐射安全管

理情况进行梳理，认真落实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主体责任，做好

相关准备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巫迪，

18978882788。

附件：1．检查人员名单

2．检查单位名单

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

2019年 1月 11日
（信息是否公开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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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检查人员名单

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/职称

贾牧霖 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 科长

李 剀 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 工程师

巫 迪 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 工程师

田 昱 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 工程师

吴易超 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 工程师

谢良炜 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 工作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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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检查单位名单

序号 辖区 单位

1 南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

2 柳州 柳州市工人医院

3 柳州 南京江原安迪科正电子研究发展有限公司柳州分公司

4 柳州 广西柳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

5 桂林 广西桂林正翰辐照中心有限责任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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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南宁市、柳州市、桂林市环境保护局。


